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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引擎,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其带来了新的机遇。 基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 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登记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县域层面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生成的影响效应及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显著提高其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 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增强土地流转的

“推拉”效应、农业技术创新和金融可得性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异质性分析发

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生成,对家庭农场生成的作用有限,并体现出

对县域和偏远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包容性。 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降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死亡风险,进而提高其生存水平。 上述结果将为数字经济条件下鼓励

农业创业活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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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②,均强调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作用。 加快培育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黄祖辉,２０１８;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４),引导其合理进入市场,不仅可以

壮大农业规模、激发农业创业活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丁琳琳等,２０２５),还能在农地流转(李
江一等,２０２２)、农业绿色发展(Ｌｉａｎｇ 等,２０２３)、农业生产率提升(Ｌｉｎ 等,２０２２)和小农户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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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巧等,２０２４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正处于增“量”提“质”的关键阶段,但仍面临组织新增数量趋于平

缓、增长速度下降、进入市场乏力等现实困境。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数量发展情况∗。 可以看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在营(存活)数量呈上升趋势,从 ２０１３ 年的约

２４１ 万家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近 ６７７ 万家,但其年新增率和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这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中国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针对“空壳社”和“僵尸企业”的清理行动①有

关(马彦丽等,２０２４)。 具体而言,清理行动打击了部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套取国家财

政奖补和项目扶持资金的投机主义行为,降低了其市场进入的概率;当然,该行动也可能产生一定积

极影响,即为部分正常进入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资源挤占(梁
巧等,２０２４ａ)。 基于上述背景可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稳定增长和健康持续发展,既是农业创

新创业活力的体现,也是现阶段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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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发展情况

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主要应用载体的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协同推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渐渗透到农业领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和发展

带来了新的契机。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

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

活动②。 一方面,数字经济便利了信息的传递与获取,能够有效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过程

中的各类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技术、
金融等农业要素的可得性,提高农业产出和预期收益,从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营造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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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外部环境。 然而,数字经济依赖数字技术的变革,其技术属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代表的制度

创新也可能存在替代效应。 例如,数字背景下高强度的信息传递会加剧市场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
导致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挤出市场。 为此,数字经济是否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生成有积极作用? 若存在,这一作用通过什么机制实现? 作用效果是否会因组织类型和地

区特征而异? 这一效果能否扩展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层面? 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

问题。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本质上属于创业行为,因此,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两类文献主要聚

焦农业创业活动领域的研究,并多使用地区层面的新注册企业数量来反映创业水平和活跃度(赵涛

等,２０２０;Ｂｕ 等,２０２２)。 第一类文献多在数字技术层面讨论,重点探讨宽带、信息通讯技术、互联网等

如何通过改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农户的风险态度、社交网络和信贷能力等,从而激发创业效应

(Ｙｉｎ 等,２０１９;郑可等,２０２４)。 例如,Ｄｅｌｌｅｒ 等(２０２２)基于美国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的县级数据,发现农村

宽带覆盖水平的上升对当地企业数量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比于上传速度,网络下载速度的

提升对企业数量增长的促进效果更强。 随着数字技术与各类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方兴未

艾,因此第二类文献开始考察数字经济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涵盖数字

普惠金融、数字治理、数字乡村发展政策、电子商务等方面(Ｗｕ 等,２０２３;方师乐等,２０２４;高名姿等,
２０２４;赵路犇等,２０２４)。 例如,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延伸,数字治理有助于降低创业过程中的交易费

用和市场进入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促进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数字金融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使
不发达的地区也能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并带动农民收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这同样促进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黄祖辉等,２０２３)。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首先,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依

赖于产业特征和组织的制度安排,但以往研究多以工业和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缺少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关注,且相关研究样本缺少全国层面的代表性。 其次,当前研究多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结

构、行为、规模和绩效等内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及其地区创业活跃度的考察不足。 尽管部分

研究提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多方面要素条件影响农业创业活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但
多停留在理论阐释上,需要有说服力的实证检验。 最后,由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属性及其

地域特征有所差异,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异质性效果,仍待进一步探究。 基于此,
本文通过选取中国全量的工商注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以及能够反映中国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的指标,先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讨论其影响机制,再采用生

存分析方法,拓展性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的影响。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潜在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

驱动因素从农村金融(王修华等,２０２５)、产业融合(余晋晶等,２０２５)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魏滨辉等,
２０２４)等延伸至数字经济领域,并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四个维度进一步丰富

了数字经济的内涵。 二是先基于预期收益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生成的直接效应,再结合要素配置和“推拉”理论探讨间接效应,从而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生成的作用机制研究。 三是利用中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全量工商注册登

记数据,在县域层面计算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以更好刻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演进;同时,
借助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Ｃoｘ 模型和 Ｃｌoｇｌoｇ 模型开展生存分析,完善了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生成到生存”的实证链路。 此外,本文通过构造工具变量、替换关键变量、剔除政策干扰

等方式缓解估计偏差,并通过组织类型和地域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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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阐释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作用机制(见图

２)。 在直接效应层面,基于预期收益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揭示数字经济及其不同维度如何通过成

本收益权衡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在间接效应层面,根据“理性人”假设,农户需要在面临

外部资源、制度和技术等限制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也意味着农业预期收益的提升离不开资源要

素的优化配置(林毅夫,２００５)。 因此,本文基于要素理论和“推拉”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如何通过提高

土地、技术及金融等关键农业要素的获取水平,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其次,本文讨论数字

经济在不同组织类型和地域特征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差异化影响。 最后,本文将数字经济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从生成层面延伸至生存层面,并开展进一步分析。

图 ２　 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机理

(一)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直接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直观上是基于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理性判断。 因此,基于预期收益理

论可知,数字经济至少可以通过在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农业

产业的预期收益提高或者进入门槛的降低,进而吸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柏培文等,
２０２１;戴魁早等,２０２３)。 从数字产业来看,以“数字乡村”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等为代表的

政策组合,不仅推动了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数字要素在当地产业链中的

嵌入与流动,带动电商、物流和金融服务等配套环节的兴起,这为乡村数字经济建设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市场进入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易法敏等,２０２５)。 各类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催生出农村电商直播和“淘宝村”等众多新兴的商业模式和盈利点,同样有助于

吸引更多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活动(Ｚａｎｇ 等,２０２３)。 数字用户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农户的数字经

济参与有助于降低“鸿沟效应”、获取市场交易信息与机会、促进社交互动,进而增强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创业效应(郑可等,２０２４)。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在公共服务和金融等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字平台应用的强化,不仅能够提高治理效能,还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进而激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
在交易成本方面,政策出台的不确定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进入市场

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摩擦成本和交易费用,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Ｇoｌｄｆａ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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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９)详细梳理了数字经济活动对交易过程中搜寻成本、复制成本、传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

本的抑制作用,这些作用有助于提高政府营商事项和相关政策信息传达的效率,降低农业创业者手续

办理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创业成本(高名姿等,２０２４)。 此外,数字经济的强穿透性可以帮助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寻找潜在的供应商和客户开展合作,提高其与产业链上下游组织的适

配度。 这既能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间的分工细化,实现生产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Ｈ１:
Ｈ１: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二)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间接效应

在直接效应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传统小农户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变迁组织形态进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的过程。 因此,本
文从土地、技术、金融等三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间接效应。

第一个机制是促进土地流转。 现实中农户经营规模有限,土地转入和转出的收入效应又存在着

较强的“非对称性”(冒佩华等,２０１５),因此数字经济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更多地依赖于农户在经

营规模上的异质性。 通过引入“推拉”理论(Ｌｅｅ,１９６６),本文假设同一地理环境中存在着分化的小农

户和规模农户,那么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将同时存在着驱动小农户从传统农业退出的“推力”和驱

动规模农户转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进入市场的“拉力”。 对于小农户,其农业收入相对有限,数
字经济更可能发挥“推力”作用,通过拓宽信息渠道、增加社会资本、提升岗位技能等方式为农户的非

农就业提供机会(张景娜等,２０２０),从而使得土地向规模农户集中。 对于规模农户而言,数字经济更

可能发挥“拉力”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各类数字平台使土地供需双方的互动和匹配更加便利,使农地

流转嵌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实现“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打破农地细碎化格局,降低土地流转中

的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加速规模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Ｂｕ 等,２０２２;李江一等,
２０２２)。

第二是驱动农业技术创新。 农村地区往往人力资本水平有限,难以具备创新所依赖的知识、经验

和技术积累。 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通讯手段和线上资源的丰富,农业技术的创新门槛和学习成本降

低,农户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这为农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提供了关键基础(刘丽等,２０２５)。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推动部分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

代,并再次驱动农业技术的创新迭代(李敬锁等,２０２５)。 数字经济和农业创新技术的发展,例如智能

灌溉、精准施肥、遥感监测和无人机植保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在降低农业风险、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同

时,使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单位成本下降,这将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后能够实现的利润空

间,进而激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第三是增强农业金融可得性。 从金融供给方来看,数字时代的经济活动日益透明,市场各方主体

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这显著降低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村(民)资金互助社等农村金融机

构对创业贷款需求者声誉和可信度的验证成本(Ｇoｌｄｆａｒｂ 等,２０１９;宋科等,２０２２)。 从金融需求方来

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农户了解金融政策,及时甄别和申请适合自身条件的信贷服务,克服农业

的投资周期长、产品附加值低和缺少抵押物等问题。 因此,数字经济和农业金融可得性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强化农业创业者在扩大经营规模、升级技术和延伸产业链条等方面的信心,带动农业长期投

资,进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
Ｈ２: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善土地、技术、金融等要素条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三)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差异化效果

上文讨论了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作用机制,考虑到数字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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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分别是数字技术变革和农业组织制度的产物,其作用效果还取决于制度安排与外部环境的兼容

性。 因此,本文从组织特征和地域特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作用效果的异质性。
从组织类型来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不同主体,其产业

链分工和经营内容有所差异(来晓东等,２０２５),因此受数字经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家庭

农场多为本地小农户演化而来,以生产为主,但限于经营规模和农业数字化应用能力,数字经济对其

市场进入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农业企业更多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务,既能借助数字

经济的穿透力实现联农带农绩效提升,又能拓展下游市场空间(池泽新等,２０２５)。 因此,农业企业更

容易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其生成和扩张的活跃度更高。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户的合作纽带,其经营规模

和分工介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之间,且兼具生产和市场营销等功能,数字经济对其影响程度可能也

介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之间。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３:
Ｈ３: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可能因组织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从地域特征来看,不同地区因行政区划、地理分布等因素导致的结构性差异,也会影响数字经济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效果。 一方面,相比市区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营商环境,距离城市中心

较远的县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可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和发展影响有

限(张光利等,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地理穿透性和跨行政区优势,能够

帮助市场主体克服地理阻隔,更广泛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郭峰等,２０２３),这将有助于推动偏远落后

地区的发展,并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的限制。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４:
Ｈ４: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可能因地域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四)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的影响

农业具有一定的弱质性,因自然灾害等生产风险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而面临着生存和

经营的挑战。 为此,在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时,还应关注其对主体生存状况

的影响,这关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的意愿。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通过三

个方面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一,数字经济赋能组织结构变革。 数字经济的发展

打破了传统产业组织垂直化、科层制的壁垒,使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和网格化,这有助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向下赋权,降低委托人计量、控制管理的成本(戚聿东等,２０２０;郭朝先,２０２３)。 第二,数字经

济赋能产业链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能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研发、生产、用工和营销等环节的变

革,带动产业链条延伸和融合。 这既有利于其保持具有竞争力的价值创造途径,也有助于增强其发展

韧性。 例如谢艳乐等(２０２４)以浙江省台州市西瓜特色产业为例,发现数字技术能够通过“多环节协

同高效、多主体有机互动”的模式强化“链主”企业主体地位,实现“供应链”优化。 第三,数字经济赋

能绩效提升。 数字经济不仅能够通过电商等形式带动小农户增收(关昕等,２０２５),其巨大的市场规

模和“长尾效应”还为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提供了机遇,并通过增加研发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途径实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提升(李宁等,２０２２;金绍荣

等,２０２４)。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Ｈ５:
Ｈ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

三、数据、计量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来自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ＣＣＡＤ)。 该数

据库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全量信息,例如注册

名称、成立日期、注册资金、经营场所及经纬度坐标、存续状态和经营年报等,可据此测度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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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的生成情况。 ＣＣＡＤ 数据库的农村土地流转子库、农业专利信息子库和农村金融机构子

库分别详细记录了各地区的农村用地流转信息、农业专利申请和授权信息以及各类农村金融机构

信息,可用来测度相应的机制变量。 本文用于测度数字经济各二级指标的数据和反映地区经济社

会特征的数据来自中国及各地区历年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①和 ＣＣＡＤ 数字经济

产业专题数据库。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三期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衡量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替

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三期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ＣＦＤ)的调研数据,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在土地流转中的“推拉”效应。 为保证不同数据

来源在时间上的相对一致性,并避免 ２０２２ 年初开始实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影响②,
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实证分析所需,确定研究期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同时,本文删除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数量较少的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样本,以及部分变量缺失的样本,再经

过剔除变量极端值和截尾处理等操作,最终得到反映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情况的 １４８６６ 个

样本。
(二)计量模型

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本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ｙｐｍcｔ ＝ α０ ＋ β０Ｄｉ ｇｐｍｔ－１ ＋ γ０ Ｘｐｍcｔ ＋ λc ＋ μｔ ＋ εｐｍcｔ (１)

其中,ｙｐｍｃｔ表示被解释变量,用省份 ｐ 的地级市 ｍ 所属 ｃ 县在 ｔ 年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数量、新
增率和增长率衡量。 Ｄｉ ｇｐｍｔ－１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级市 ｍ 在 ｔ－１ 年的数字经济水平,考虑

到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时滞,本文对其做滞后一期处理。 β０表示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生成的影响程度。 Ｘｐｍｃｔ为反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λｃ和μｔ分别代表县级固定

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ｐｍｃｔ表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三)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为刻画县级层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状况,本文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注册年份、存续状态(包括在营、注销、吊销、撤销和迁出等)和地区代码,计算出县级层面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年新增数量、年死亡数量和年在营数量;再用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年的新增数量与上一

年在营数量之比表征新增率,用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年和上一年在营数量之差与上一年在营数

量之比表征增长率。 图 ３ 反映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县域层面的平均数量增长情况。 可以看出,在 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鼓

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后③,家庭农场新增量很高,但此后增长开始放缓;农民合作社的平均新增数量和

新增率均呈现整体性下降趋势;农业企业的新增数量相对较高,近年来的新增率较为稳定,这与市场

上的农业企业基数较大有关。
２.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不仅要求各类产业开

展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还需要活跃的数字平台与广泛的用户参与。 为此,本文借鉴柏培文等

(２０２１)、戴魁早等(２０２３)和 Ｈａｎ 等(２０２５)的做法,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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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具体指标构成请参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报

告,ｈｔｔｐｓ: / / ｉｄｆ.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ｚｓｂｚ / ５１５３１３. ｈｔｍ
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９ / ｃoｎｔｅｎｔ ＿

５６８２２５４. ｈｔ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ｇoｎｇｂａo / ｃo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ｃoｎｔｅｎｔ＿２３３２７６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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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增长率和新增率曲线在研究期内的变化趋势基本贴合,为避免线条

过多,本文此处未汇报增长率曲线;本文的家庭农场仅包括具有企业或公司法人性质的家庭农场

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县域层面数量发展情况

字用户和数字平台四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然后,本文使用熵权

法对 １２ 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熵值、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出综合指数来衡量地级市层面的数

字经济水平。

表 １　 数字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

数字产业

数字创新

数字用户

数字平台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就业人数占比

人均软件业务收入

５Ｇ 产业专利授权数

工业互联网专利授权数

电子商务专利授权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电子商务企业平均交易额

域名数

网页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ＣＣＡＤ 数字经济产业专题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大学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注:人均软件业务收入、电子商务企业平均交易额、域名数量和网页数等 ４ 个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省份

年度数据,上述指标与其他地级市层面指标一起经过熵权法处理并加总后,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仍在地级市层面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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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受地区经济条件、产业结构、财政水平、基础

设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Ｂｕ 等,２０２２;高杨等,２０２３)。 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在县级层面选取地区生产

总值、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等控制变量;在市级层面选取财政自给率、科技投入占比和工业企业规模

等控制变量;在省级层面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和货运量等控制变量,以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 与此同

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治理成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工具,其在公共服

务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也可能对市场主体产生潜在影响。 为此,本文借鉴孙伟增等(２０２４)的做法,
引入“智慧城市试点”和“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两个随时间变化的二元变量。 其中,“智慧城

市”试点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全国 １８５ 个城市展开,旨在规范和推动智

慧城市的健康发展。 省级“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于 ２０１４ 年开始陆续在各省份间渐进式展开,
到 ２０１９ 年基本完成,旨在打造覆盖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政务服务平台,以提高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
变量的计算方式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增数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量(取对数) 　 ５. ４１２６ 　 ０. ８４０８ 　 ０. ６９３１ 　 ９. １８１７
新增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新增率 ０. ２０９２ ０. １８０３ ０. ０１７０ ３. ７９７２
增长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率 ０. １６７３ ０. １９２７ －０. ４５６３ ３. ７８６７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本市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水平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２９２８

控制变量　 　

经济水平 本县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１４. ４２１１ ０. ９０２５ １１. ６７９１ １７. １５６３
第二产业占比 本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４１９６ ０. １４４７ ０. ０１５７ ０. ８４４８
第三产业占比 本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４１２０ ０. １２０２ ０. １１５１ ０. ９１９５
财政自给率 本市地方一般财政收支比 ０. ４４１８ ０. ２１３２ ０. ０６９３ １. ５４１３
科技投入占比 本市科技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２０６８
工业企业规模 本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取对数) ６. ８６２５ １. ００６７ ３. ９１２０ ９. ４３３０
机械化水平 本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取对数) ８. ３３８９ ０. ６３５４ ７. １１３４ ９. ４９９５
货运量 本省货运量(取对数) １２. ０８７８ ０. ５０３２ １０. ６７３４ １２. ９８１５

智慧城市试点
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当年及之
后＝ １,否＝ ０ ０. ５８８９ ０. ４９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政务服务一体
化平台建设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开设当年及
之后＝ １,否＝ ０ ０. ５７９９ ０. ４９３６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注:经济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变量存在一定量的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方法补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３ 汇报了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基准回归结果。 (１) ~ (３)列为控制了县级

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４) ~ (６)列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数字经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数字经济得分每提高 ０. ０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分别平均提高 ３. ５０５１％、２. ３６２１％和 ２. ５３６５％。 上述结果与

高杨等(２０２３)、黄祖辉等(２０２３)和高名姿等(２０２４)的研究结论相互呼应,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

开数字技术与各类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对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产生显著的“增量”效
应。 如前所述,一方面,“数实”融合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产业、创新、用户和平台层面的变革,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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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业产业的经济韧性,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益预期,进而鼓励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畅通信息获取与传递渠道等方式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这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激发了农业创业活力。 由此,假说 １ 得到验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生成将有助于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以

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农业发展。

表 ３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数字经济 ４. ７９２３∗∗∗ ２. ０９０３∗∗∗ ２. １４８５∗∗∗ ３. ５０５１∗∗∗ ２. ３６２１∗∗∗ ２. ５３６５∗∗∗

(０. ９３８７) (０. ２７５４) (０. ２９７４) (０. ９６７３) (０. ３９５１) (０. ４２４１)
经济水平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６０)
第二产业占比 ０. ２２０５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５２４

(０. ２８６５) (０. ０８０９) (０. ０７６７)
第三产业占比 ０. ３７１６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３６３

(０. ３０１５) (０. ０７５３) (０. ０７４４)

财政自给率 ０. ４４９５∗∗ －０. ０７０３ －０. ０６０７

(０. ２２４８) (０. ０７７８) (０. ０７７５)
科技投入占比 １. ６９９７ －０. ６２９１ －０. ５９８３

(１. １８２８) (０. ５４６２) (０. ５７０９)

工业企业规模 ０. １６５７∗∗∗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０６)

机械化水平 －０. ２３２９∗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４４９

(０. １４０３)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５２９)

货运量 －０. ５０７９∗∗∗ －０. １００６ －０. １５９７∗∗

(０. １５０６)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７３８)
智慧城市试点 ０. ０７１４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２４２)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 －０. １０８７∗∗∗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１２１)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５. １２４５∗∗∗ ０. ３３６５∗∗∗ ０. ２９８０∗∗∗ １１. ２７０６∗∗∗ １. ０４４０ １. ８６２８∗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７５) (２. ３００５) (１. ０４７２) (１. １０７６)
拟合优度 ０. ０６７１ ０. ２４６３ ０. ２８１５ ０. ０８２２ ０. ２６４０ ０. ３００８
样本量 １４８６６　 １４８６６　 １４８６６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注:使用(１)式回归时,组织新增数量、经济水平、工业企业规模、机械化水平、货运量等变量均取对数;用“已控

制”表示已控制固定效应;∗、∗∗、∗∗∗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

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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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自给率的上升和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生成。 财政自给率反映了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涉农财政补贴力度的增强可以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

创业,进而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活跃度。 工业化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增加

非农就业机会,这既为农产品消费市场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劳动力准备,也促使农业要素更

多向规模经营户集中,从而带动其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郭庆海,２０１３)。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讨论。 虽然本文在控制变量和样本选择上已进行了一些处理,并通过引入县域和年份

固定效应,缓解了遗漏变量的问题,但模型仍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估计偏误。 例如,随着农村

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和农村电商销售额的不断提高,改善的预期收益和下降的交易成本

可能会驱使部分进入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接入数字技术并从事数字相关产业,这将进一步

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为此,本文参照 Ｎｕｎｎ 等(２０１４)和田鸽等(２０２２)的做法,选取本市到最近的“八
纵八横”光缆骨干网点城市的球面距离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取对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

量,估计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净效应。 从相关性来看,历史上成为光缆骨干网点城

市的地区更具有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的条件,因此本市距离网点城市越近,数字经济水平可能越高。 从

外生性来看,距离是历史上的地理数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很难受到距离网点城市远近的影

响。 工具变量法(ＩＶ 法)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为 １４. ２０９０,通过 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且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个数一致,不存在

过度识别问题。 Ｃｒａｇｇ－Ｄo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５１４. １４８０,大于 Ｓｔoｃｋ－Ｙoｇo 弱识别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

临界值 １６. ３８００,弱工具变量检验通过。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表 ４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数字经济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数字经济 １１. ９７３３∗ ５. ９２５７∗∗ ６. ７３４１∗∗∗

(７. ０５４２) (２. ４８５９) (２. ５２３２)

工具变量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４. ２０９０∗∗∗

Ｃｒａｇｇ－Ｄo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５１４. １４８０

拟合优度 ０. ６７８９ ０. ０６１３ ０. ２４３３ ０. ２７５７

样本量 １３４１２　 １３４１２　 １３４１２　 １３４１２　

　 　 注:使用 ｘｔｉｖｒｅｇ２ 进行工具变量法估计时,自动剔除仅有一年数据的样本,因此第二阶段估计的样本量为 １３４１２

表 ４(１)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光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影响了一个地区数据传输的

速度、成本与稳定性。 距离光缆骨干网点越远,信息传输成本越高,越可能限制各类市场主体的数字

采纳意愿与能力,削弱互联网服务商的投资积极性。 因此,工具变量在 １％显著水平上降低了本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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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２) ~ (４)列为工具变量法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县域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 对比表 ３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发现,ＩＶ 法的数字经济估

计系数更大,除了样本量差异,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ＩＶ 估计往往捕捉到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ＬＡＴＥ),也就是工具变量对“遵从者”群体,即本文中那些更接近“八纵八横”光缆骨干通信工程的城

市的影响(Ｇｕｒｉｅｖ 等,２０２１)。 得益于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这些地区对信息、资本和人才等资

源的吸收和转化能力更强,进而激励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进入。
２. 更换解释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既得益于地区整体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农

业生产、营销、供应链等方面数字化条件的改善。 为此,本文选取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

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中数字化生产指数、数字化营销指数和数字化供应链

指数来反映各方面农业数字化情况∗。 参照(１)式并考虑滞后一期情形,本文依次替换上述 ３ 个指数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数字化生产显著

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和新增率,数字化营销显著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

量、新增率和增长率,数字化供应链的发展显著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率和增长率。

表 ５　 替换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数字化生产指数 １. ７１１９∗∗∗ ０. １５８５∗∗ ０. １０９０

(０. ４６２４) (０. ０７１９) (０. １０２１)

数字化营销指数 １. ６５１６∗∗ ０. ２３８１∗∗ ０. ３１４３∗∗∗

(０. ７２３１) (０. １０２６) (０. １１１９)

数字化供应链指数 －１. １４４８ ０. ２９７５∗ ０. ５５６７∗∗∗

(２. ０７６４) (０. １７７４) (０. ２０９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 ６６１９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９８５ ５. ５３８０ ０. ０６４４ －０. １０２５ －３. ３２８１∗∗∗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２０５

(８. ０５０６) (１. １２２６) (１. １８８７) (８. ００４０) (１. １０４９) (１. １７６３) (１. １７２３) (０. １１４３) (０. １２９８)

拟合优度 ０. ０８３１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７８２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５４ ０. ３８７９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２２５

样本量 ２４２２　 ２４２２　 ２４２２　 ２４２２　 ２４２２　 ２４２２　 １３２８ １３２８　 １３２８　

　 　 注:为方便表示结果,将数字化生产指数、数字化营销指数、数字化供应链指数均除以 １０００ 后回归

３. 更换被解释变量层级。 为准确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情况,本文将ｙｍｃｔ测度至县级层

面,但考虑到 Ｄｉ ｇｍｔ－１为市级层面变量,可能在数据层级匹配上存在信息偏差。 为此,本文进一步计算

市级层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新的估计结果如表 ６

—５１—

　 　 梁　 巧等:数字经济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吗　 　

∗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共有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期,但 ２０１９ 年数据未包含数字化生产指数、数字化营销指数、数字化供应

链指数,且数字化供应链指数在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分项指标存在变化。 因此,本文使用的数字化生产指数、数字化营销指数为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两期的面板数据,数字化供应链指数为 ２０２０ 年的截面数据。 数据介绍详见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

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ａｐ.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ｎｒｄｉ / ｄoｃｓ / ２０２２－０５ / ２０２２０５３０１４４６５８６７３５７６. ｐｄｆ



(１) ~ (３)列所示,数字经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市级层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新
增率和增长率。 由此得以验证: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活跃度水平在不断提高。

４. 排除政策干扰。 农业农村部先后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分三批对全国多

个县(市、区)进行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工程试点①。 尽管第三批开始时间处于本文研究期

末,但前两批次的试点政策仍可能通过干预合作社数量进而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为此本

文删除了前两批试点的县域样本,并借鉴高名姿等(２０２４)的做法,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 ３％的

县域样本剔除,结果如表 ６(４) ~ (６)列所示。 在剔除潜在政策干扰后,数字经济对县域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生成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数字经济　 　 ４. ７３０７∗∗∗ １. ８９７０∗∗∗ １. ９１３８∗∗∗ ２. ８１５１∗∗ ２. ２５３０∗∗∗ ２. ４４５１∗∗∗

(０. ８０４３) (０. ３９７１) (０. ４３５９) (１. １３１９) (０. ４０８４) (０. ４４０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市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３. ６２４４∗∗∗ ０. ９０１１ １. ３１８５ ７. １４４８∗∗∗ －０. ０５７２ ０. ７１７７

(２. ５０３５) (０. ９２８４) (０. ９４６３) (２. ３７８５) (１. １３８７) (１. ２２２９)

拟合优度　 　 ０. １５６８ ０. ３９４２ ０. ４５２３ ０. ０８９５ ０. ２８２２ ０. ３１７２

样本量　 　 　 ２１３０　 ２１３０　 ２１３０　 １０９３３　 １０９３３　 １０９３３　

　 　 注:(１) ~ (３)列在地级市层面回归,将经济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这 ３ 个控制变量替换到市级层面,
并控制市级固定效应

(三)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接下来本文构建反映土地流转状况、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金融可得性的机制变量,检验数字经济

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机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和发展与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密切相关。 为此,本文使用浙江大学中

国家庭大数据库(ＣＦＤ)中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三期微观调研数据,根据省、市、县代码将农户

特征变量与地区宏观经济社会特征变量相匹配,以检验土地流转在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生成中的机制作用,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 (１)列控制了部分农户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和土地确权情况,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农

户的土地流转。 (２)列进一步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结果保持稳健,数字经济水平每提高 ０. ０１,土
地流转的概率提高 ２. ０７９６％。 作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土地流转具备显著的规模化和集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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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批试点单位含 ３０ 个县级行政区,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８－１２ / ３１ / ｃoｎｔｅｎｔ＿５４４２６０１. ｈｔｍ;第二批增加

１２０ 个试点单位,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oａ. ｇoｖ. ｃｎ / ｎｙｂｇｂ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０９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０９＿６３３４６３２. ｈｔｍ;第三批确定 ２４８ 个县级行政区为试

点单位,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oａ. ｇoｖ. ｃｎ / ｘｗ / ｂｍｄｔ / ２０２１０６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２５＿６３７０２９９. ｈｔｍ。 三批试点的期限均为 ２ 年



约化效应,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恰好能够通过提高土地市场的信息透明度、降低土地交易成本及契约风

险等方式进一步活跃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促进土地向规模农户的流转,从而催生出具备更强的技术吸

纳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罗叶等,２０２５)。
为验证理论分析中数字经济是否具有“推力”和“拉力”的作用,本文根据农户的耕地经营面积,

将样本分为 ３０ 亩以下的小农户和 ３０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进行分样本回归∗。 (３) ~ (６)列结果表

明,数字经济在土地流转市场中对不同类型农户产生了差异化效果,从而影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生成。 一方面,数字经济显著缓解了小农户因信息闭塞、交易障碍而“撂荒不转”的约束,进而形成有

效的“推力”作用,促使小农户将土地转出。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得规模农户获得了更强的要素整

合能力和更高的土地边际收益率,这一“拉力”作用带动其通过土地转入实现经营规模的再扩大与组

织形态升级,并最终演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综上,土地流转机制成立。
为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根据 ＣＣＡＤ 数据库的农村土地流转子库获得中国土地交易市场网的

耕地交易信息,加总出地级市层面的耕地年交易数量和面积,并计算出平均交易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 表 ７(７)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户层面的土地流转,也带动了地区

平均耕地交易规模的上升,这将进一步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并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表 ７　 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一)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 土地转入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土地转出 土地交易

数字经济　 　 ２. ５３０５∗∗∗ ２. ０７９６∗ ０. ５１７７ １. ００６３∗ ４０. ２７９３∗∗∗ －６. ６９０３ ０. ８１１７∗∗

(０. ９５６５) (１. ０６９８) (０. ８１０９) (０. ５３９３) (１１. ２８０４) (５. ５５４４) (０. ３６０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７７７∗∗∗ １. ５７４１ １. ９８４０ ０. ５６２１ －３. １９１４ －３. ８０６８ －０. ２２２６

(０. ０６４７) (１. ８７４６) (１. ２７４６) (１. ３６３１) (７. ９２２７) (４. ６２５５) (０. ５１８５)
拟合优度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３６１ ０. １２９２ ０. １２７５ ０. ０２２６
样本量　 　 　 １３６５７　 １２３６８　 １１７６７　 １１７６７　 ６０１　 ６０１ ９２１　

　 　 注:(１) ~ (２)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土地流转,若农户当年发生土地转入或土地转出行为,则定义为 １,否则为 ０;考
虑到(７)列在地级市层面回归,将经济水平、二产占比、三产占比这 ３ 个控制变量替换到市级层面,并控制市级固定效

应;(１) ~ (７)列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为验证农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作用,本文根据 ＣＣＡＤ 数据库中的农业专利信息子库计算出各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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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关农业规模经营的标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提到,“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 １０ 至 １５ 倍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考虑到样本中

小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较小,确定 ３０ 亩为划分标准

描述性统计结果同样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得益于土地从小农户向规模经营户集中。 具体地,对于小农户样本,土地

平均转出比例为 １８. ３９９６％,转入比例为 １３. ４３８８％,转出比例大于转入比例。 对于规模农户样本,土地平均转出比例为 １０. ８６６１％,转
入比例为 ３７. ９５２８％,转入比例大于转出比例

本文共计捕捉到反映耕地交易信息的字段 １２７３６ 条,其中能够识别到耕地交易发生地市的字段 １２５６７ 条,占 ９８. ６７％,识别到

交易发生县域的字段 １０５４４ 条,占 ８２. ７９％。 因此,为充分利用样本,本文将上述土地交易数据在清理后加总至地级市层面



市的农业专利授权总量∗ ,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类型,以衡量农业技术创新水平。
回归结果如表 ８(１)列所示,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本市专利授权数量和

技术创新水平,估计系数为 ０. ８９０５。 数字经济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不仅

加速了跨行业的知识扩散与资源重组,也促进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共享和技术变革,进而诱发一系列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郭朝先,２０２３)。 在此基础上,农业技术创新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和不

确定性,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预期收益水平,进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涉农金融机构与信贷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提供更加普惠便捷的资金支持,缓解其市场进入的融资约束。 为此,本文根据 ＣＣＡＤ 数据库

的涉农金融机构子库,计算出各县域年度范围内正常运行的涉农金融机构数量,包括三类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和农村信用社,并用本县人口进行标准化处理(宋科

等,２０２２),以反映当地的农业金融可得性水平。 考虑到数字经济测度中包含了二级指标“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本文剔除该指标后重新构造数字经济指数进行回归估计∗∗。 结果

如表 ８(２) ~ (５)列所示,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的数量增长,并通过 １％的

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 ０. ３００３ 和 １. ５５３９。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
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信用社覆盖广度的提高,能够有效缓解收集、传递与处理农户抵押品或个

人财务等信息过程中存在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王修华等,２０２５)。 这有利于缓解农业创业者的资金

约束,提高县域农业金融可得性水平,进而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综上,Ｈ２ 得到验证。

表 ８　 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技术创新 小额贷款公司 村镇银行 资金互助社 农村信用社

数字经济　 　 ０. ８９０５∗∗∗ ０. ３００３∗∗∗ －０. ０６４６ －０. ７１６０ １. ５５３９∗∗∗

(０. ２７３０) (０. １０２９) (０. ０３９５) (０. ８８３６) (０. ３５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０７４３ －０. ２７０８∗∗ ０. ０５９４ －１. ４４６７ ０. ００７４

(０. １２３０) (０. １３５２) (０. １１６２) (１. ９１５２) (０. ９１８５)
拟合优度　 　 ０. ５２３７ ０. ２８９０ ０. １６６１ ０. ０７７４ ０. １２４３
样本量　 　 　 ２１１７　 １１８０６　 ９５７０ ８８６ １２４１０　

　 　 注:(１)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本市农业专利总量(万件),考虑到在地级市层面回归,将经济水平、二产占比、三产占

比这 ３ 个控制变量替换到市级层面,并控制市级固定效应;(２) ~ (５)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各类涉农金融机构数量

与当地人口之比

(四)异质性分析

１. 组织类型。 为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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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布的部分农业专利数据缺失县级地区代码,为降低偏误,本文将专利数量加总至地级市层面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基于支付宝业务数据构建,反映信贷交易的指标均来自其线上平台,与本文使用涉农信贷金融

机构数量测度农业金融可得性的方式有明显区别。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经过熵权法标准化处理和赋权后,数值发生了较大变化,
内生性被进一步削弱



了县级层面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年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采用(１)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９∗ 所示。 (１) ~ (３)列表示数字经济对家庭农场的生成无显著影响,(４) ~ (６)列表示数字

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民合作社的新增率和增长率,(７) ~ (９)列表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农业企业的新

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 上述结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从产业链分工和经营内容来看,家庭

农场多从事农业生产,产品销售仍以传统渠道为主,对数字经济的依赖程度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农民

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有更强的实力获取土地、技术和金融资金等农业要素的支持,在农产品流通和市场

营销等环节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因此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强。 第二,从经济效应来看,Ｈａｎ 等

(２０２５)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但对家庭农场的

绩效无明显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庭农场进入市场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第三,从主体功能来

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家庭农场在生态环境改善中相对薄弱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市场对其的进入需求。 例如,Ｘｕ 等(２０２５)发现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数量的增长显著降低了当地农户

的化肥使用量,有助于优化农业生态环境,而家庭农场在该方面的效应并不明显。 综上,Ｈ３ 得到

验证。

表 ９　 组织类型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新增数量 新增率 增长率

数字经济 －０. １４８５ －１. ５４５９ －１. ５９８２ －０. ０４１２ １. ４０６９∗∗∗ １. ３６４８∗∗∗ １. ２７９８∗∗ ２. ５８１０∗∗∗ ２. ８１８７∗∗∗

(０. ０９２２) (２. １１５５) (２. １４３８) (０. １８４４) (０. ３７９０) (０. ３７９６) (０. ４９８２) (０. ５８９６) (０. ６３２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５８０９∗∗∗ １. ８４２６ ２. ４５１６ －０. ８５１９∗－２. ４６００∗∗ －１. ７０３９ ２. ８２２５∗∗∗ ３. ５３３７∗∗ ４. ４３３０∗∗

(０. ２０７３) (４. ４２０４) (４. ３９８９) (０. ５０４３) (１. ０８０５) (１. ０９３７) (０. ７７９８) (１. ７１３８) (１. ８２４５)

拟合优度 ０. ０２３６ ０. ２７５４ ０. ２８２６ ０. ０９２６ ０. ２９４１ ０. ３４３６ ０. ０５６７ ０. ０９１１ ０. １１０４

样本量 １３４３２ １０２５７ １０２５７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１３４３２　

　 　 注:(１)(４)和(７)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县域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新增数量(千家)。 由于家庭

农场发展的起步较晚,在部分县域范围内的新增数量为 ０,因此未取对数以避免样本损失。 本文新增率和增长率的计

算以上一年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在营数量为分母,由于研究初期部分县域家庭农场的在营数量为 ０,导致(２) ~
(３)列样本有所损失

２. 地域特征。 考虑到地域特征可能影响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县域(包括自

治县、旗和自治旗等)和市域(包括市辖区和县级市等)两组,分样本考察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生成的影响。 如表 １０ 所示,数字经济在促进市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县

域和市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率和增长率,且费舍尔组合检验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表明不存在明显

的组间差异。 因此,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应兼顾市域与县域,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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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共获得反映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信息的样本 １４８６６ 个,引入控制变量后,有效样本量为 １３４３２ 个。 其中当年该县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新增数量为零值的样本分别占比 ３９. ６７％、２. １０％和 ０％。 为避免可能的估计偏差,本文进一步使用

左删失 Ｔoｂｉｔ 模型估计数字经济对县域家庭农场新增数量的影响,同时控制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家庭农场新

增数量具有负向影响,仍未促进县域家庭农场的生成



要素条件,确保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内都能有效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表 １０　 地域特征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县域新增数量 市域新增数量 县域新增率 市域新增率 县域增长率 市域增长率

数字经济　 　 １. ３２１６ ４. ３３５５∗∗∗ １. ９８７３∗∗∗ ２. ２８２１∗∗∗ ２. ２６１２∗∗∗ ２. ４１７０∗∗∗

(１. ２６７８) (０. ９８５１) (０. ４２５４) (０. ５１３７) (０. ４４７５) (０. ５４７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 ９２４７∗ １６. ９２６６∗∗∗ －０. ６４９５ ２. ３７９６∗∗ ０. １６１８ ３. ２７１７∗∗∗

(２. ６８４０) (２. ４５９１) (１. ０３４１) (１. １８６２) (１. １０５０) (１. ２５０４)

拟合优度　 　 ０. ０９０８ ０. １０５４ ０. ３００７ ０. ２２３２ ０. ３３５６ ０. ２６３０

样本量　 　 　 ７７５３　 ５６７９　 ７７５３　 ５６７９　 ７７５３　 ５６７９　

组间系数差异 －３. ０１３９∗∗∗ ０. ２９４８ ０. １５５８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ｐ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经抽样 １０００ 次计算得到

区位条件和行政区划密切联系,为此本文进一步根据经纬度计算出样本所在地到该省省会中心

的距离,并根据分位数分成四组,以考察不同地理距离条件下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影

响。 结果见图 ４,当样本所在地到省会中心的距离处于 ０. ２５ 分位点时,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增长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反映出中心区域在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政策获取等方面

的集聚优势。 随着距离拉大,数字经济仍显著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率和增长率。 这一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跨越空间壁垒、缩小区域差距的能力,能够促进地理位置相对偏

远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从而体现出包容性特征。 综上,Ｈ４
得到验证。

五、拓展性分析:从生成到生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不仅可以壮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还为农业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然而,部分地区为追求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和刺激农业经济,存在过度引导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成立的问题(马彦丽等,２０２４;Ｈｕａ,２０２５),这使得很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克服市场风险,
经营水平低,迅速凋零。 因此,进入市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第一步,能否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并维持良好的生存状况,同样是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如前所述,数字经济的发

展可以通过改善多方面农业要素条件,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的约束,这
同样可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生存的影响。
首先,本文借鉴毛其淋等(２０１３)的做法,假设Ｔ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ｉ 的存续时间,则其持续经

营时间超过 ｕ 年的概率 Ｐｒ Ｔｉ>ｕ( ) 用生存函数Ｓｉ ｕ( ) 表示为:

Ｓｉ(ｕ) ＝ Ｐｒ(Ｔｉ > ｕ) ＝ ∏
ｕ

ｔ ＝ １
(１ － ｈｉ( ｔ)) (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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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坐标的分位点是根据样本所在地到本省省会中心的距离进行四等分得到。 为

方便观察,对每一分位点水平上的 ３ 个估计结果略微错开绘制,从左到右依次汇报了

数字经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的估计系数(见实点)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 分组估计均采用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图 ４　 地理距离四等分的估计结果

其中,ｈｉ ｔ( ) 是风险函数,描述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ｉ 在第 ｔ 期正常经营的条件下,在第 ｔ＋Δｔ 期退出

市场的概率,即ｈｉ ｔ( ) ＝ ｌｉｍ
Δｔ→０

Ｐｒ ｔ≤Ｔｉ≤ｔ＋Δｔ ｜ Ｔｉ>ｔ( ) / Δｔ。 因为以年份为计数单位,Δｔ 通常取 １。 进一步采

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乘积项的方式对生存函数进行估计,公式为:

Ｓ(ｕ)� ＝ ∏
ｕ

ｔ ＝ １
Ｎｔ － Ｄｔ( ) / Ｎｔ[ ] ＝ ∏

ｕ

ｔ ＝ １
１ － Ｄｔ / Ｎｔ[ ] (３)

此时,风险函数的参数估计式恰好表示为ｈ(ｔ)� ＝ Ｄｔ / Ｎｔ。 其中,Ｎｔ和Ｄｔ分别表示在时点 ｔ 的风险状态

下,观测到的继续生存和退出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借助(３)式估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曲线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Ａ)展现了不考虑数字经济

条件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整体上的生存情况。 可以

看出,农民合作社在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生存率较高;但对存活年限超过 ６ 年的家庭

农场而言,其生存韧性得到充分体现,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农业企业的生存率

相对较低。 Ｌoｇ－ｒａｎｋ 检验和 Ｗｉｌｃoｘoｎ 检验的 ｐ 值均为 ０,表明不同生存曲线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
接下来,本文计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地历年数字经济水平的平均值,再根据其中位数大小将

样本分成两组。 结果如图 ５(Ｂ)所示,“高数字经济水平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曲线几乎均

处于“低数字经济水平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曲线的上部,表明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能力更强。
在上述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进行计量分析,并分三步对数据进行清洗与整理。 第一,使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的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数据库,根据每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工商部门的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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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

册信息和年报信息,界定其当年的存活或死亡状态。 第二,删除成立时间早于 ２０１３ 年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样本,以规避左删失数据∗的问题(逯宇铎等,２０１３)。 第三,匹配变量并最终确定有效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样本。 接下来,本文构造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其形式如下:
ｈｉ ｔ,Ｚ( ) ＝ ｈ０ ｔ( ) × ｅｘｐ β１Ｄｉ ｇｐｍ ＋ γ１ Ｘｐｍc( ) (４)

其中,非参数部分ｈ０ ｔ( ) 为基准风险函数,用来刻画数字经济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集合 Ｚ 取值为 ０ 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风险大小;ｅｘｐ ·( ) 为参数部分,采用局部似然法估计。 β１给出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ｉ 所在地 ｍ 上一年数字经济水平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若系数显著为负,则认为数字经济水平

的提高能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死亡风险,提升其生存能力。
(４)式的估计结果如表 １１(１) ~ (３)列所示。 可以看出,(１)列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特征

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死亡风险。
结合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本文在(２)列控制了组织类型固定效应,在(３)列进一步控制了地理距

离固定效应,结果均保持稳健,Ｈ５ 得到验证。 从外部环境来看,数字经济改变了产业经济的运行规则

与逻辑,能够提高市场竞争水平和预期收益空间、降低农产品的交易和流通成本,从而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生存提供了更多机会。 从主体自身来看,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管

理成本,提高要素配置和经营效率,从而提高其发展水平(郭朝先,２０２３;Ｈａｎ 等,２０２５)。
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连续时间 Ｃoｘ 生存模型,离散时间生存模型(Ｃｌoｇｌoｇ 生存模型)不需要满

足“比例风险”的假设条件,且易于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Ｈｅｓｓ 等,２０１２)。 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Ｃｌoｇｌoｇ 生存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持续时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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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样本存活于研究期内,但生成年份早于研究期,称为左删失数据;部分样本生成于研究期内,但存活至研究期后,称为右删

失数据。 生存模型可自动处理右删失问题,但无法处理左删失问题,因此需剔除成立时间在研究期之前的样本



Ｐ ｈｉｔ ｜ Ｚ( ) ＝ α１ ＋ β２Ｄｉ ｇｐｍｔ－１ ＋ γ２ Ｘｐｍcｔ ＋ πｔ ＋ λａ ＋ λｂ ＋ μｔ ＋ εｐｍcｉａｂｔ (５)
其中,Ｐ ｈｉｔ ｜ Ｚ( ) 反映了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死亡风险的大小,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当年存活,ｈｉｔ取值为 ０,否则取值为 １(彭世广等,２０２０)。 πｔ为基准风险率,是时间的函数;λａ

和λｂ分别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类型的虚拟变量和样本到省会中心地理距离分组的虚拟变量

表示。
表 １１(４) ~ (６)列为使用 Ｃｌoｇｌoｇ 方法估计的结果,估计系数均保持稳健,并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

验。 综上,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提高其创业活跃度,也在提

升要素配置效率、强化信息获取能力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有效降低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退出风险,增强了其生存韧性与持续经营能力。 该结果完善了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生成到生存”的实证链路,表明数字经济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与生存两个维度

上均具有积极影响,这为推动农业组织形态升级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表 １１　 生存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oｘ 模型 Ｃｌoｇｌoｇ 模型

数字经济　 　 　 　 －１. ７４５４∗∗∗ －１. ６５８０∗∗∗ －１. ５１０９∗∗∗ －１. ８８９０∗∗∗ －２. ００５３∗∗∗ －１. ８８１５∗∗∗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７４９)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７５３) (０. ０７４８) (０. ０７５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组织类型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理距离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５８８９２３　 １２５８８９２３　 １２５８８９２３　 １６２９９０５４　 １６２９９０５４　 １６２９９０５４　

　 　 注:(１) ~ (３)列的回归结果采用 Ｃoｘ 模型的 Ｂｒｅｓｌoｗ 方法实现,估计过程中存在样本损耗

六、结论与启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下,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理引导其进入市场并健康生

存,对于加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 年的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登记信息,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

的影响,探讨可能的机制,并进行生存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生成,显著提高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新增率和增长率,经过工具变量法、更换关

键变量和排除政策干扰等一系列操作后,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增强

土地流转中的“推拉”效应、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金融可得性来提高要素配置水平,及时改变农业预

期收益和成本的权衡,进而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

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生成,但对家庭农场生成的作用有限,这表明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市场进入门槛存在差异。 同时,数字经济促进了县域和到省会中心距离较远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生成,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 第四,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的同

时,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死亡风险,显著提高其生存水平。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生成赋能。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的共同作用,因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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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与实体经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政府一方面要注

重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确保各类信息服务向农业薄弱区域延伸;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

技术在农作物生产、农产品营销推广和农业供应链革新等方面的多样化支持,吸引更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生成。 第二,聚焦农业要素条件改善,提高市场主体进入的合理预期。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健全

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打造土地流转的线上平台,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成。 此外,应鼓励农业技术创新和培训,帮助更多农业经营主体实现知识、经验

和技术的积累,以更好地支持其参与数字经济。 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还应积极发动小额贷款公司、农
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瞄准用户需求,为即将进入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合理的资金支持

和信贷优惠政策。 第三,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和监管手段。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创业和参与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政策补贴力度,尤其是针对家庭农场等较小规模组织的帮

扶。 同时,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多个环节的数字经济参与和主体间的协同,以提高农业产业链韧

性。 政府还应当充分利用各类数字技术所衍生的治理工具,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定期的动态监

测,掌握其经营活动,以将更多的农业资源向正常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进而提高其克服风

险并健康持续生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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